维修流程图


学生、各部门报修





物业巡检值班维修未完工作





物业维修部门受理布置工作





专业维修人员维修





专业（电工、水暖）巡检





维修结果、巡检情况汇报物业维修中心





需解决的问题，所用材料报物业主管负责人





现场查询、提出零小工程施工计划


（维修费专款资金）





基建处长组织施工





报处长、院长审批





备注：  联系电话：6131171（西校区）  联系电话：6136052（东校区） 





由物业主管负责人组织相关人员工程验收





安排物业重新落实工程维修工作








